徽厅聚绿·天井承合项目——安全防护警示与引导标识系统设计与设置说明（方案阶段）

项目名称：徽厅聚绿·天井承合——徽派建筑绿色营造智慧在城市会客厅设计的转译实践

编制阶段：建筑方案设计阶段 

编制依据：
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条文4.1.8

《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》GB 2894-2008 

《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：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中的安全标志》ISO 3864-1

项目建筑专业图纸与功能布局

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合肥市城市会客厅公共建筑，功能涵盖接待、教学、会议、健康服务等，为保障人员安全与通行便利，方案设计了完整的安全防护警示与引导标识系统，覆盖建筑全区域，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及国家相关规范要求。

标识系统分类与设置内容 

安全警示类标识 

1禁止类标识：在楼梯间、设备间、配电间等区域设置“禁止吸烟”“禁止堆放杂物”“禁止占用”等标识，明确安全禁止行为。 2. 警告类标识：在高差变化处、走廊转角、卫生间湿区等位置设置“小心滑倒”“注意碰头”“小心台阶”等标识，提示潜在安全风险。 

指令类标识：在特殊功能区域设置“必须佩戴口罩”“紧急出口”等指令标识，规范人员行为。 

引导类标识 

疏散引导标识：在走廊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处设置疏散指示箭头、安全出口标识，清晰指引紧急疏散路径，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标识联动，断电后持续可见

功能引导标识：在各楼层入口、走廊节点设置楼层导览图、功能区域标识（如“教室”“会议室”“健康之家”“心理咨询室”等），便于人员快速识别功能空间

服务引导标识：在首层设置总导览图、无障碍通道标识、应急救护点标识，提升公共服务便利性。 

特殊安全标识 - 在消防设施、灭火器箱、消防栓等位置设置“消防设施”“灭火器”等标识，明确设备位置与使用提示；

在无障碍设施、电梯口等位置设置无障碍引导标识，保障特殊人群通行安全。

标识设置原则

清晰可见：标识设置在视线高度、无遮挡位置，字体大小、颜色对比度符合规范，确保人员在正常行走状态下清晰识别；

连续引导：疏散引导标识沿疏散路径连续设置，间距≤10m，确保人员在任何位置都能看到清晰的疏散方向；

统一规范：所有标识采用国家统一标准图形符号与安全色（红、蓝、黄、绿），风格与徽派建筑风貌协调，保持视觉一致性；

重点突出：紧急疏散、安全警示类标识优先采用高对比度配色，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快速识别。

合规性说明 

本方案设计的安全防护警示与引导标识系统，完全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4.1.8条文“应具有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”的要求，同时满足《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》等国家规范标准，可有效提升建筑安全管理水平，保障人员通行与应急疏散安全。

备注：本文件为方案阶段设计说明，非正式施工/安装文件，实际项目实施后将补充完整的标识安装图纸与现场照片。
